第一师阿拉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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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行政执法总体情况

一、行政执法信息情况

（一）行政执法职权

根据法律法规“立改废”原则，梳理兵团授权、师市本级市场、农业、文化领域监管行政职权1374项。其中兵团授权市场监管行政职权418项，师市本级权责事项426项，推进市场农业文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，承接师市农业农村局权责事项270项、文化和旅游局权责事项260项。

（二）法律法规等执法依据

主要执法依据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等国家及地方性法律法规、规章。

（三）执法机构设置

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内设执法机构10个：办公室(科技与信息化科）、政策法规科（综合规划科）、登记注册科（信用监督管理科）、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（广告监督管理科、知识产权科）、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（质量发展监督管理科、纤维质量监督管理科）、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科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（计量科）、标准化科（认证认可科）、执法监管一科、执法监管二科。派出机构2个：市场监督管理第一所、市场监督管理第二所。委托执法机构1个：师市市场农业文化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。

（四）执法人员情况

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设行政编制数69个，现实有在职人员数68人。师市市场农业文化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设编制88个，现实有在职人员82人。除15名局领导、新招录人员外，其余135人均通过执法培训并取得行政执法证件，持证率100%。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干部11名，申报公职律师干部4名。
（五）行政执法公示情况

全面推进行政执法公示制度，依托“第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门户网”http://www.ale.gov.cn规范行政执法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公示，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兵团）”https://bt.gsxt.gov.cn/index.html、“信用中国（兵团）”https://credit.xjbt.gov.cn公示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等相关信息，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
二、行政执法情况综述

（一）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情况

1.做好1项牵头整治项目。全力整治居民水电气计量不准确、收费不规范问题。摸清民用“三表”基本情况，推动更换到期水表4.8万块、燃气表2.8万块，升级改造电表2.7万块；申请专项资金107.61万元，改造建成300平方米“三表”检定实验室，通过兵团计量授权。

2.做好6项配合整治项目。一是开展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整治。制定《市场监管局殡葬领域检查工作指南》，检查经营单位287家次、流动摊贩28家次，发现并整改问题26条，立案3起。二是开展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监督检查。创新“开学季护航+日常监督管理+集中排查整治+监管干部陪餐”监管模式，覆盖32家中小学校食堂。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。三是开展药品经营环节“清源”行动，发现并整改违规单位9家，警告4家。核查处置涉嫌销售“回流药”、执业药师挂证等问题线索6条，移送涉嫌销售“回流药”线索4条。四是开展老年人药品、保健品虚假宣传等问题专项整治。发现并整改夸大产品功效、虚假承诺疗效等问题20个，立案6件，挽回经济损失3.64万元。五是开展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。抽取2021年以来的行政处罚案件88件，发现并整改问题26个。六是开展制售假劣肉制品问题、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问题整治。发现并整改隐患39个，保障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
（二）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情况

1.织密“三品一特”监管“防护网”。一是落实食品安全“两个责任”，确保“舌尖上”的安全。开展食用植物油、外卖平台等7项专项整治，检查学校368家次，食品经营单位3110家次，入网餐饮单位37家次，排查并整改风险隐患1981个。二是强化药品安全体系建设，保障“针尖上”的安全。开展“两品一械”、药品经营环节“清源”行动等3项专项整治，检查经营单位300余家次，排查并整改风险隐患101个，承办兵团南疆药品批发企业集中约谈会。三是严把产品质量关，守护百姓人身财产安全。开展建筑保温材料、烟花爆竹等17个专项整治，检查市场主体523家次，发现并整改问题62个；将安全风险较高、消费者关注度高的学生儿童用品、食品相关产品等纳入年度监督抽检计划，完成抽检101个批次；开展护农百日行动、脱叶剂整治等6项专项整治，检查农资经营单位1091家次，发现并整改问题323个。四是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，保障人身财产安全。划分20个责任网格，通过定区域、定人员、定岗位、定责任，深入实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；组织专家查隐患行动2次，对大型游乐设施、供热锅炉等27家重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进行隐患排查。

2.创新监管方式。一是推行无感智慧监管，助推高效执法。依托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智慧监管平台推行无感智慧监管，覆盖师市辖区69所学校（幼儿园）93家食堂，通过视频监控、AI图像识别等手段，发现并整改预警问题360条。二是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。召开部门联席会议1次，做好“两库一单”维护及计划任务下派，维护执法人员名录库106条、监管对象名录库3.22万户、非经营主体581户、抽查事项清单库218条。制定并完成抽查计划23项，跨部门联合抽查检查任务5项，抽查经营主体1130家。三是精准有效开展信用监管。开展2024年度年报工作，发布年报公示情况通报五期，企业年报率95.12%，在兵团市场监管系统排名第六；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并完成信用修复1071家。四是做好消费维权工作。开展“3·15”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活动，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，销毁罚没物品7906件；高效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，受理12315平台投诉举报1562件，96359平台投诉举报求助等1318件，挽回消费者经济损失50余万元。五是“零距离”护航棉花收购。抽调26名业务骨干驻点辖区26家棉花加工企业，全程坚守收购一线，为棉花质量与棉农收益提供坚实保障，帮助加工厂累计收购籽棉84.22万吨。
3.提升检验检测水平。一是不断加强检验检测能力建设。开展技术机构资质认定扩项工作，加强与国家认证认可研究中心、广东顺德特检院等技术机构合作。纤维检测领域实现了与国际标准体系的接轨；计量机构建立32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，具备检定/校准项目42项；食品药品检验机构具备食品参数933个、药品参数105个，业务覆盖一、二、十四师。二是高标准严要求完成检验检测任务。完成棉花公检9425批，175万只，39.55万吨；完成计量器具检定/校准4.07万台件，涵盖贸易结算、医疗卫生等领域，为辖区内企业减负326万元；完成兵师食品抽检任务1337批次，药品抽检任务91批次；完成特种设备检验3763台件，完成229千米长输天然气管道、481千米城镇燃气管道定期检验。

（三）具体行政执法实施情况

1.行政许可实施情况

2025年度受理各类行政许可申请29674件，同比上年度上升3.22%；予以许可29662件，同比上年度上升3.53%；不予许可12件，同比上年度下降86.36%。无行政许可被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

2.行政处罚实施情况

2025年度办结普通程序行政处案142件（含农业、文化类案件），同比上年度下降4.05%；罚没总额187.43万元，同比上年度下降39.44%。办结简易程序案件165件，同比上年度下降27.95%。其中，行政处罚被申请行政复议4件，占行政处罚总数的2.82%，复议维持率100%。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1件，目前法院尚未出具判决结果。本年度首违轻微不予立案193件，轻微免罚26件，从轻、减轻处罚76件。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线索2条，向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线索60条。

3.行政强制实施情况

2025年度实施行政强制措施21件，其中扣押19件、查封2件，同比上年度下降74.39%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件。无行政强制被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
4.行政检查情况

2025年度开展各项行政检查2.1万户次，同比上年度下降34.68%，通过规范落实涉企行政检查，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，有效破解“重复检查、过度检查”监管难题。
5.其他行政行为实施情况

2025年度，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奖励总数0次、行政确认总数0次、行政裁决总数0次、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为0次。
第二部分 行政执法数据统计情况
表一

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
	行政许可实施数量（宗）

	申请数量
	受理数量
	许可数量
	不予许可数量
	撤销许可数量

	29674
	29674
	29662
	12
	0


说明：1.“申请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。
2.“受理数量”“许可数量”“不予许可数量”“撤销许可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作出受理决定、许可决定、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。
表二
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
	行政处罚实施数量（宗）

	警告、

通报批评
	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
	暂扣许可证件、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
	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
	行政
拘留
	其他行政处罚
	合计（宗）
	罚没金额（万元）

	177
	97
	7
	0
	0
	0
	281
	187.43


说明：1.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。
2.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，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；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，算一宗行政处罚，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。如“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罚款”，计入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类别；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，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，如“处罚款，并处其他行政处罚”，计入“罚款”类别。
3.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能确定金额的，计入“罚没金额”；不能确定金额的，不计入“罚没金额”。
4.“罚没金额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。
表三
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
	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（宗）
	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（宗）
	合
并

	
	行政机关强制执行
	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	

	限制公民人身自由
	查封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
	扣押财物
	冻结存款、汇款
	其他行政强制措施
	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
	划拨存款、汇款
	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
	排除妨碍、恢复原状
	代履行
	其他强制执行

 
	
	

	0
	2
	19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2
	23


说明：1.“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”“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决定的数量和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。
2.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”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，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。
表四

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
	行政征收
	行政

检查
	行政裁决
	行政给付
	行政

确认
	行政奖励
	其他行政执法行为

	次数
	总金额（万元）
	次数
	次数
	涉及金额（万元）
	次数
	给付总金额（万元）
	次数
	次数
	奖励总金额（万元）
	宗数

	0
	0
	21137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
说明：1.统计时间范围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实际发生数。
        2.检查1个检查对象，有完整、详细的检查记录，统计为检查1次。


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29日
